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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移民开发边疆与少数民族关系
———以台湾为例

刘正刚

　　
　　清代移民向台湾的迁徙属于汉人向边疆地区的拓展 ,移民在台湾的开拓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

相互接触、冲突、融合的过程。由于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的历史较短 ,双方的摩擦比较尖锐 ,但

移民经过相当长时间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交往 ,彼此间逐渐认同乃至融合 ,在这一过程中 ,官方的政策

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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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台湾地处东南沿海 ,是祖国边疆地区最重要的海岛。自明代开始 ,大陆与台湾的往来已十

分密切 ,此时文献称台湾为“东番”。东番主要是指台湾的土著居民 ,崇祯时成书的《闽书·岛夷

志》明确指出 :“东番夷人 ,不知所自始。居澎湖外洋海岛中 ,起魍港、加考湾 ,历大员 ⋯⋯大帮

坑 ,皆其居也 ,断续凡千余里 ,种类甚蕃 ,别为社 ,社或千人 ,或五六百。”① 清修《明史·外国四》

仍续用其名 ,“鸡笼山在澎湖屿东北 ,故名北港 ,又名东番”。可见 ,明清时期所言的“东番”,既

是指地域名称 ,也泛指土著居民 ,并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“西番”相对应。

清代对台湾土著居民的称谓除沿用明代“东番”名称外 ,在官私文献中还有“番族”、“土番”

的称谓 ,对居住于平地并已逐渐汉化的土著居民称为“熟番”、“化番”或“平埔番”,即平埔族 ;对

居住于山区尚未汉化的土著居民则称为“生番”、“野番”或“高山番”,即高山族。康熙《诸罗县

志·番俗》称“内附输饷者曰熟番”,或称“化番”;“未服教化者曰生番 ,或曰野番”。台湾土著居

民皆以“社”为单位 ,各社人口多寡不一。据学者对雍正年间征收番饷的 59 个大社及 130 多个

小社的统计 ,大者有 800 男丁以上 ,小者只有 40 多男丁。② 到乾隆中叶 ,随着汉族与土著居民

接触的增多 ,番社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。据余文仪纂修《续修台湾府志·规制·番社》统计 ,乾隆

二十九年 (1764)前 ,共有 277 个社 ,其中台湾县有 3 社、凤山县有 123 社、诸罗县有 30 社、彰化

县有 51 社、淡水厅有 70 社。道光以后 ,台湾番社在 400 个以上 ,“综计全台熟番一百二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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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,归化番二百三十七社 ,未化野番可知者八十九社。⋯⋯今每社男妇少者二三十名 ,多则百

余名、二三百名 ,最多至四百余名 ,无不另分新社者。其间或苦贫弱而归并 ,或避侵凌而相附 ,

或因哄斗、疾疫而迁徙丧亡。百余年来 ,自生自灭于崇峦迭嶂间 ,有社名存而番已易者 ,有番是

而社名非者”。①

对生番、熟番的划分 ,主要以归化为依据。雍正六年 (1728) 九月 ,台湾总兵王郡奏称 :“台

湾自我朝开辟以来 ,则有生、熟二番。其向西一带山脚服役纳课者为熟番 ;而分散居山不入教

化者为生番。⋯⋯各种生番 ,其每社多则百余人 ,少则数十人 ,性虽嗜杀俱皆不识不知 ,而所怯

者惟枪与炮耳。”② 王郡奏折说明 ,清代对生番、熟番的界定颇为明显 ,生番是指不服从官府统

治、不服役纳课者 ,而熟番则是指服役纳课、服从官府统治之人。随着汉人移民与熟番的垦殖

不断深入 ,生番与汉人及熟番的矛盾愈益激烈 ,生番杀害汉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,雍正年间最为

频繁。仅雍正四年 (1726)八月至十一月就发生了 8 次生番袭击汉人事件 ,杀害汉人及熟番 60

余人 ;雍正九年 (1731)至十年 (1732)台湾中部又屡屡发生“番害”事件 ,杀害汉人 150 余名。正

因为生番不断杀害汉民 ,清朝改行生番隔离政策 ,对之采取的措施就是“惟枪与炮耳”的武力镇

压。与此同时 ,为了减少番、汉间的冲突 ,清朝划定汉、番界线 ,阻止汉人与生番接触 ,在番界上

设立界石 ,派兵驻守。③ 事实上 ,汉、番界线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更 ,也就是说 ,随着汉人对

生番土地的不断越界侵垦 ,政府往往都承认其垦殖事实 ,番、汉界线就不得不重新划定。光绪

《台湾通志·政绩》记载 ,雍正年间 ,闽浙总督郝玉麟针对朝廷的“汉人耕番界田者 ,尽还之”的命

令 ,提出不同看法 ,他说 :“汉人耕番田 ,系番黎契卖 ,而流寓十数万人 ,耕番地二十万亩。若令

归还 ,不但原价难追 ,汉人无田可耕 ,失其故业 ,番人无力以耕 ,荒其熟地 ,彼此不愿。请将现所

耕地 ,查明四至 ,注洋册存案 ,以后禁买。”此建议得到朝廷批准。乾隆二年 (1737)闰九月 ,巡视

台湾御史白起图也就汉人“归还番地”一事 ,提出“宜分别办理 ,以安民生”的建议 ,朝廷批复 :

“应如所奏 ,饬地方各官严禁民人私买番地 ,并将近番地界划清 ,以杜滋扰 ,所有私占番地 ,勒令

归番 ;其契买田土 ,久经垦熟升科者 ,查明四至 ,造册报部存案。”④ 乾隆中叶 ,以红线表示旧定

界 ,以蓝线表示新定界。道光《彰化县志·兵防志·屯政》载 :“昔日之土牛红线 ,至今已无遗迹。

界外之荒埔 ,俱为民间之乐土 ,而其详不可得闻矣。”自清初至日据时代 ,汉、番界线一直在变动

之中 ,汉人垦殖的区域越来越大 ,而生番的生活区域反而愈加窄小 ,汉族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

发生冲突势成必然。

台湾移民与土著居民关系的紧张引起了官府的高度注意。乾隆中期以前 ,台湾西部海岸

平原的平埔族原有土地在汉族不断垦殖下 ,已几乎殆尽 ,随后清廷重新配置平埔族土地于西部

平原东侧沿山附近生番边界一带 ,加以保护 ,并利用平埔族“熟番”防守“生番”及镇压汉人在台

湾的动乱 ;对高山族的“生番”则实行消极的隔离封禁政策 ,直到晚清才对番地进行保护开发。

清代对台湾土著居民的管理 ,往往根据其教化程度 ,对熟番设官管理。“台湾僻处海外 ,向为土

番聚居。自归版图后 ,遂有生、熟之别。生番远住内山 ,近亦渐服教化 ,熟番则纳粮应差 ,等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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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民。凡社中皆择公所为舍 ,环堵编竹蔽其前 ,曰公廨 (即社寮) ,通事居之 ,以办差遣。土官之

设 ,系众番公举 ,大社四五人 ,小社二三人 ,给以牌照 ,各为约束。”① 所谓“内山”大约是指汉人

绝少进入之地 ,“凡山之绵缈阻绝、人迹不到者 ,统称内山”。② 而这些内山大多居住着“生番”,

他们与汉人接触不多。史实表明 ,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并非由清朝官府直接推动汉番融合的

结果 ,主要是汉族移民一开始不断向熟番占垦租赁土地耕种 ,与平埔族发生冲突、交流到逐渐

融合 ,然后又逐步与“生番”发生往来 ,从而导致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出现多个层面的现象 ,形

成熟番、半熟生番和生番的格局。熟番已基本汉化 ,半熟生番则处于向汉化转变的阶段 ,生番

则基本保持原有的生存状态。乾隆时的《闽政领要·台郡情形》对这三种情形有较详细的表述 :

“台属番民有熟番、半生熟番、生番三种。熟番向化已久 ,与齐民无异 ,以耕种为生计 ,充铺兵、

走递公文、应徭役、运送官米 ,颇为驯良 ;半生熟番则附山为居 ,亦知耕种 ,第不与民人交涉 ,往

往有窜出抢夺杀害之事 ;生番则在深山之中 ,遍身刺绣 ,不穿衣服 ,不知耕作 ,惟以捕鱼猎兽而

食 ,语音不通。北路淡水、彰化等处生番尤为凶悍 ,性嗜杀人 ,往往潜出戕害庄民 ,辄行割去头

颅 ,以示勇力。”可以断言的是 ,半生熟番正是一部分生番在与汉人和熟番的不断交流往来中 ,

一步一步地向熟番转化 ,他们开始改变原先以“捕鱼猎兽而食”及“不知耕作”的捕猎生活逐渐

向半生熟番“亦知耕种”的农耕生活转变 ,但又不时发生杀人行为。还有一部分生番则仍然固

守着原有的生活传统 ,保持着“凶悍”的习性。官府在早期是尽量阻止汉、番来往 ,即使后来容

许汉人开垦番地 ,也更多的是对汉人已开发的既成事实之肯定。

二

汉族移民入台实际上是分享与占有了土著居民的土地和生活资源。随着移民数量不断增

加 ,土著居民土地被汉族侵垦不断增加 ,汉番冲突日趋激烈。清代移民在台湾土地开发基本上

是循着从台湾西部海岸的南部地区 ,不断向北部和中部地区挺进 ,因此 ,早期汉人主要是与台

湾土著居民中的平埔族发生接触与冲突。清前期 ,平埔族约有 150 余社 ,分布在台湾西部平原

及丘陵地域 ,在汉族入台之前 ,凡海拔在 500 米以下的土地 ,均可视为平埔族的原居地。至道

光初年 ,在移民不断占垦土地的压力下 ,平埔族被迫放弃故居地 ,举族迁移 ,向埔里盆地、宜兰

平原迁徙 ,并将原居住于此的“埔眉番”(泰雅人与布农人) 逐进山中。③ 而平埔族因与汉人长

期杂居共处 ,其社会经济已过渡到以农耕为主、狩猎为辅的状态 ,种植的旱稻颇有名气。光绪

《台阳见闻录·番部·饮食》记载 :“熟番种植 ,多于园地。所种悉旱稻、白豆、绿豆、番薯。又有香

米 ,形倍长大 ,味甘气馥 ,每岁所种止供自食 ,价虽数倍不售也。”是书《番部·香米》又载 :“熟番

多于园中旱地种稻 ,粒圆而味香 ,名曰香米 ,又名大头婆 ,甚为珍重”。土著对稻作农耕十分重

视 ,乾隆时巡台给事中六十七著《番社采风图考》记载 :“郡邑附近番社 ,亦三、四月插秧。先日

猎生酹酒祝空中 ,占鸟音吉 ,然后男女偕往插种 ,亲党 黍往 焉”。平埔族农耕种植业的普

及 ,与汉族移民不无关系 ,乾隆十年 (1745) 范咸纂修的《重修台湾府志·艺文·记》载陈梦林的

“游北香湖记”称 ,此时汉、番已联合修建水利工程 ,发展灌溉农业 ,北香湖“自台斗坑凡数折 ,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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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《诸罗县志》卷 1《封域志·山川》。

乾隆《重修福建台湾府志》卷 6《风俗·土番风俗》。



汇县治之众流 ,黛蓄膏 ,广可三四亩 ,修如其广数十倍 ,汉人与土番合筑为陂。其下 ,西出北

社尾 ,灌田凡数百顷”。汉、番的交流 ,也逐渐改变了土著居民的某些习俗 ,康熙《诸罗县志·风

俗志·番俗·服饰》记载 :“土番初以鹿皮为衣 ,夏月结麻 缕缕挂于下体 ,后乃渐易幅布。”数年

来 ,新港、萧垄、麻豆、目加溜湾诸番衣裤半如汉人。

汉族赴台移民开垦土地 ,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 ,还要面对与汉人交往过少的土著居民的挑

战。清代台湾“生番”主要以狩猎为主 ,狩猎又叫“出草”,狩猎武器较简单 ,主要是标枪和弓箭 ,

因此 ,狩猎时需集体围捕猎物。康雍时的《台海使槎录·番俗杂记·捕鹿》载 :“鹿场多荒草 ,高丈

余 ,一望不知其极。逐鹿因风所向 ,三面纵火焚烧 ,前留一面 ,各番负弓矢、持镖槊 ,俟其奔逸 ,

围绕擒杀。”随着汉人向山区的不断进发 ,“出草”习俗发展为猎人首。据光绪《新竹县志初稿·

风俗考·番俗》载 :“内山生番或数十家为一社 ,或百十家为一社 ;各社皆有土官、有壮丁。除妇

女而外 ,其壮丁皆备鸟铳 ,听土官呼召 ,兼习强弩短刀。凡有出草 (杀人曰出草)及战斗 ,长于埋

伏掩袭 ,不知步伐止齐之法 ,出没茂林丰树中。”生番杀人由来已久 ,乾隆时范咸纂《重修台湾府

志·风俗·番社通考》记载 :“生番素喜为乱 ⋯⋯其俗尚杀人 ,以为武勇。所屠人头 ,挖去皮肉、煮

去脂膏 ,涂以金色 ,藏诸高阁 ,以多较胜 ,称为豪杰”。蓝鼎元在《东征集·复吕抚军论生番书》中

也谓 :“生番杀人 ,台中常事。”而移民遭生番杀害的增多 ,恰恰是由移民开垦的深入逼近生番造

成 ,“内山生番野性难驯 ,焚庐杀人 ,视为故常。其实启衅多由汉人 ,如业主、管事辈利在开垦 ,

不论生番、熟番越界侵占 ,不夺不餍 ;复勾引伙党入山搭寮 ,见番弋取鹿麂 ,往往窃为己有 ,以故

多遭杀戮。又或小民深入内山抽藤锯板 ,为其所害者亦有之”。① 客家人《渡台悲歌》对此也有

记录 :“抽藤做料当壮民 ,自家头颅送入山 ,遇到生番铳一响 ,燃时死在树林边 ;走前来到头斩

去 ,无头鬼魅落阴间。”② 一些地方因接近生番 ,即使已初有开发 ,但在生番的抵抗和进攻下 ,

汉人只好撤退。范咸《重修台湾府志·封域》载 ,罗汉门附近“沃衍平畴 ,极目数十里”,汉人在此

建立了外埔、中埔、内埔三个村庄 ,汉、番杂处 ,“继以远社生番乘间杀人 ,委而去之。今则　草

不可除矣”。雍正时期 ,生番杀人不断增多 ,官府不得不出面干涉。史载 :“水沙连 ,旧为输饷熟

番。朱逆乱后 ,遂不供赋。其番目骨宗等自恃山溪险阻 ,屡出杀人。逮雍正四年 ,复潜踪出没 ,

恣杀无忌。”官方出动军队进行镇压 ,“擒获骨宗父子三人 ,搜出藏贮头颅八十五颗”。③ 直到光

绪年间 ,恒春县的尖山、水坑一带 ,“仍有凶番屡出杀人 ,割去头颅无虑数十 ,并杀高仕佛汛官林

武兴及防兵一名 ,焚毁汛房”。④ 需要说明的是 ,一些生番杀人 ,有时又与汉人中的“番割”引导

有关 ,据道光《重纂福建通志·宦绩》载 :“番割者 ,汉人通番语 ,窜内山娶番妇 ,时引生番劫掠平

民。”

清前期 ,台湾的汉番之争大多因移民垦拓土地而起 ,而台湾的垦殖往往是大户出资向官府

申请垦照 ,然后招佃开垦。所以 ,乾隆九年 (1744) ,朝廷下令禁止赴台文武官员乘机设立庄田

招佃开垦 ,“朕闻台湾地方 ,从前地广人稀、土泉丰足 ,彼处镇将大员无不创立庄产 ,召佃开垦以

为己业 ,且有客民侵占番地 ,彼此争竞 ,遂投献武员 ,因而据为己有者。⋯⋯是以民番互控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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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,络绎不休。若非彻底清查 ,严行禁绝 ,终非宁辑番民之道。”① 下令严查且永行禁止。实际

上 ,这一禁令并没有被认真贯彻执行 ,地方官上报朝廷时对侵界垦殖多有意回避。乾隆十七年

(1752)彰化县发生“生番骚扰村庄、杀死兵民”事件 ,乾隆下令调查原因 ,结论为 :“细察此次凶

番残杀兵民 ,其为因奸民占种番地 ,熟番逞凶焚杀 ,已无疑义。”但此前“该郡文武禀报犹以事出

生番为言 ,与提臣查覆情形迥异 ;始终欲以生番焚杀掩其致衅之由 ,且听信通事张达京诡言嫁

祸 ,粉饰欺朦。参请严办 ,以重海疆”。② 而文武官员禀报的内容 ,之所以与提臣调查事实不

符 ,极有可能官员本身就设有庄田。

随着清代汉人移民不断入台 ,土著居民由原来的主流群体逐渐成为非主流群体 ,汉人则上

升为台湾主体民族。土著居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,尤其是汉人的土地开发日益接近“生番”境界 ,

汉、番之间矛盾更为突出。雍正年间 ,浙闽总督高其倬上奏称 :“番人焚杀一节 ,此事情节中有

数种 :一则开垦之民侵入番界及抽藤吊鹿 ,故为番人所杀 ;一则番社俱有通事 ,通事刻剥 ,番人

愤怨之极 ,遂肆杀害 ,波及邻住之人 ;一则社番杀人数次 ,遂自恃强梁 ,频行此事 ,杀人取首 ,夸

耀逞雄。”③ 汉人强入番界以及通事的刻薄引发了“生番”对汉人的仇杀 ,以致汉人有“自来番

性嗜杀”之印象。由于移民渡台源源不断 ,汉、番的居住地已呈犬牙交错之状。康熙三十三年

(1694)纂修的《台湾府志·封域志·疆界》载 ,南路“矶以内诸社 ,汉、番杂处 ,耕种是事”。这类记

载在台湾地方文献中俯拾即是。汉人的不断拓垦直接危及土著居民的生活范围 ,双方仇杀不

可避免。官府曾一度计划将汉、番分离。乾隆十年 (1745) ,户部议奏 :“台郡民番错壤 ,经福建

布政使高山会同巡台给事中六十七彻底清查 ,断以民地归民、番地归番 ,各相允服。”④ 这一议

奏得到皇帝批准。但从移民的开垦来看 ,这一政策收效甚微。直到晚清 ,番人与汉人冲突仍不

时发生。刘铭传云 :“今刘带所开之地 ,仅老狗社与加九岸番 连 ,加九岸仇杀居民 ,缉凶未

获。”⑤

面对台湾土著居民的仇杀 ,汉人在开发过程中也不断加强自卫能力 ,这在噶玛兰的开发过

程中表现最为明显。道光《噶玛兰厅志续补·艺文》记载了姚莹的《噶玛兰原始》称 :“噶玛兰本

名蛤仔难 ,在淡水东北三貂、金笼大山之后 ,社番地也。⋯⋯其始番居不知开辟 ,杂处深林水窟

之中 ,捕鱼打鹿而已。”康熙时已有汉人与之零星市易 ,乾隆三十三年 (1768)汉人林汉生始召众

入垦 ,但“为番所杀。后或再往 ,皆无成功”。直到嘉庆元年 (1796) 才有漳浦人吴沙率乡勇 200

余人作后盾 ,招漳、泉、粤三籍流民入垦噶玛兰 ,“初入 ,与番日斗 ,彼此杀伤日众”。⑥ 可见 ,吴

沙对噶玛兰开发是在“乡勇”保卫下 ,通过与土著居民斗争而逐步展开。移民对噶玛兰开垦的

深入 ,造成土著居民不断减少 ,顺治年间噶玛兰族有 9770 人 ,嘉庆十五年 (1810) 仅为 5540 人

(包括彰化徙来流番 990 人) 。⑦ 土著的减少 ,既有可能是被不断汉化的结果 ,也有可能迫于汉

人压力而向外迁徙。但无论是那种情况 ,土著居民都受到了移民的侵欺 ,曾任噶玛兰通判的柯

培元作《熟番歌》对此描述 :“人畏生番猛如虎 ,人欺熟番贱如土。强者畏之弱者欺 ,毋乃人心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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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古。熟番归化勤躬耕 ,荒埔将垦唐人争。唐人争去饿且死 ,翻悔不如从前生。传闻城中贤父

母 ,走向城中崩厥首 ,啁啾鸟语无人通 ,言不分明划以手。诉未终 ,官若聋 ,窃窥堂 ,有怒容。堂

上怒 ,呼杖具 ,杖毕垂首听官谕。”① 移民对番地的侵垦以及官府对汉人的袒护 ,都使得土著居

民生活区域和人数规模在不断缩小 ,番人尽管想通过官方途径去解决纠纷 ,但遇到的汉人官员

又往往多袒护汉人 ,番人因此败下阵来 ,最终增加了他们对汉人的仇视心理。噶玛兰开发过程

中盛行的结首制 ,就是移民遭遇土著居民竭力反抗的结果。所谓结者 ,是指具结于官、通力合

作、维持秩序的一种开垦组织 ,既是一种拓垦组织单位 ,也是一个具有界址的空间单位。结首

制与武装联在一起 ,“全台虽各有生番之害 ,惟兰地实逼处此 ,其害尤甚”。② 正因如此 ,移民才

组成结以自卫 ,道光《噶玛兰志略·建置志》载 :“时以十数丁为一结 ,数十结为一围 ,凡五围二十

三结”。可见开发之迅速。

三

清代官府对台湾移民与少数民族的往来 ,并没有听之任之 ,而是积极加以干预。清政府解

决台湾汉、番之间的矛盾 ,先是设立土牛 ,后又设立隘 ,以此来保护汉、番各自利益。

为了防止移民对番地的过分侵垦引起台湾地方社会的动荡 ,清廷对番地基本采取保护措

施 ,严禁汉人侵垦 ,其标志性的措施就是设立土牛与隘。据学者研究 :“台湾设隘 ,仿于郑氏。

⋯⋯屯田之制 ,以开拓番地 ,而人民之私垦者亦日进 ,每遭番害 ,乃筑土牛以界之 ,禁出入。土

牛者 ,造土如牛 ,置要害 ,戍兵防守。至今尚留其迹。或曰红线 ,则以土筑短垣 ,上砌红砖以为

识 ,耕者不得越。归清以后 ,仍沿其制。而垦田愈广 ,渐入内山 ,官不能护。乃为自卫之计 ,设

隘寮 ,募隘丁 ,以资捍御。”③ 也就是说 ,清初仍沿郑氏政权实施“土牛”的办法 ,防止汉、番冲

突。而土牛随着移民垦拓的深入却不断发生位移 ,乾隆五十五年 (1790) 闽浙总督伍拉纳的一

份奏折显示 ,土牛之界在乾隆时已多次变动 :“台湾地土膏腴 ,易于谋食 ,无藉民人 ,愈聚愈多 ,

往往深入内山 ,垦越滋事。虽于乾隆十五及二十五等年两次立碑 ,并于淡、彰二厅设立土牛以

分界限 ,因阅年既久 ,日渐废弛。自应遵奉部行 ,划定界址 ,庶可束边境而杜争端。兹据台湾

镇、道等请以此次清查归屯地段为准 ,或抵山根 ,或傍坑 ,令地方官拣用坚厚石料 ,竖立碑界 ,

详开年月地方 ,大书深刻。并称存档原图 ,从前以红、蓝、紫色画线为界 ,今即添画绿线 ,以别新

旧。”④可见 ,不同时间段的土牛线是以不同的颜色表示的。其实 ,土牛之设 ,并没有能够阻止

移民的积极拓垦 ,越界占垦屡屡发生。当然 ,有些越界是通过先佃番人土地 ,最后据为已有 :

“从前因淡水、彰化二处 ,垦辟日增 ,另行划定界限 ,设立土牛 ,禁止奸民越界占垦 ,免滋事端。

乃因生聚日繁 ,民人私向生熟番黎佃地耕种。⋯⋯熟番等归化日久 ,渐谙耕作 , 以业经典卖 ,

无由取赎。”正因如此 ,乾隆后期 ,移民越界占垦番地现象相当普遍 ,“不特嘉义以南多有侵越 ,

即淡水等处续定土牛界 ,亦 □虚设。此时若不将埔地彻底清厘 ,事过境迁 ,界址必仍混淆”。而

且越是与番人接近之地 ,私垦土地就越多 ,“其集集埔、虎仔坑、三貂、琅峤等处 ,接壤生番 ,私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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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亩甚多 ,此等偷越民人 ,本应逐加惩治 ,惟念开垦以来 ,生番日久相安 ,并无事故 ,一经驱逐 ,

沃土既须抛荒 ,而游民又无归宿 ,应请照新定民买番地之例 ,一概升科 ,免其查究”。这种由移

民先行越界开发 ,待成熟后官府认可的现象 ,在台湾垦拓过程中几乎成为一种模式。而且官方

在书面文字中 ,每次都强调划界巡查 ,但实际上也只是具文而已 :“清查之后 ,即以所垦地方为

界 ,拣用坚厚石料 ,竖立界石 ,列开立界年月地方 ,大书深刻 ,俾人一望而知”。①

正因如此 ,土牛之设到乾隆末年已成故事。以埔里六社而言 ,乾隆末年汉人进入尚少 ,林

爽文曾“谋据险要”于此 ,“彼时私入之人无几、生番之势尚强 ,不为所据”。嘉道年间 ,“私入之

人较多 ,生番之势极弱 ,今昔异形”。② 其实 ,汉人侵界开垦一直未曾中断 ,乾隆初年福建巡抚

周学健上奏 ,强调越界之禁 ,“凤山县民邱子刚等因越界筑坝引水灌田 ,俱被生番戕害。查向来

内地民人或侵入番境致被残害 ,生番罕有无故逸入内地、戕害民人者。是欲保全内地民人 ,惟

有严越界之禁”。③ 乾隆十一年 (1746)五月 ,户部重申 :“民垦番地虽久经禁止 ,但不分别定罪 ,

小民不知畏惧。请嗣后番地 ,均听各番自行耕种。”对私自侵界垦荒则处以重罪 ,“若奸民潜入

生番界内私垦者 ,照越渡缘边关塞律治罪”。为了消除汉、番间的矛盾 ,勘界划线势在必行 ,“番

社地界 ,从前地方官原各查禁 ;而奸民不顾戕杀 ,每觊侵越 ,仅委佐杂微员 ,不足弹压。应令地

方官于农隙亲勘 ,传同土目、通事、乡保、业户立表定界 ,统限一年内 ,造册报竣。”官府同时要求

迫近生番的移民应集中生活 ,并成立非军事组织保护自己 :“至生番乘秋穿越林莽 ,出界戕杀 ,

其迫近番地零星散处之庄民 ,该督等议令于秋冬移附近大庄居住 ,恐民情不便。应饬地方官善

为劝谕 ,毋庸立定章程。其设法堤防之处 ,应如所议 ,令贴近生番庄社各设望楼一 ,悬挂铜锣 ,

每楼分拨五人昼夜巡逻 ,近社者派番、近庄者派民 ,十日一轮 ,各自保护。邻庄有警 ,互相救援 ,

倘有坐视不救者 ,即行究治。”这里的“界”,其实就是土牛 ,移民不断侵界 ,土牛也就不断重新界

定。乾隆指出 :“内外山地界 ,从前设立土牛 ,未为周密 ,应重加勘定 ,务令界限分明 ,勿使日久

偷越 ,以致滋生事端。”④ 这一情况的逐步发展 ,最终使土牛形同虚设 ,所以福康安奏称 :“从前

设立土牛 ,禁民占垦 ;因生齿日繁 ,私佃耕种 ,土牛之界 ,竟成虚设。良田弥望 ,多在界外 ,旧设

土牛 ,早无遗址可寻。民人开垦 ,与生番日久相安 ,并无事故。”据此 ,则土牛之界 ,“在乾隆年间

业已全无 ,私垦升科 ,早已深入番地之内。埔、水六社于乾隆五十三年协讨林逆以后 ,支领口

粮 ,时常出入 ,不但番众在集集等处交易 ,即民人亦时常进内”。⑤

随着土牛的形同虚设 ,隘寮组织逐渐形成。隘的出现 ,说明移民开垦已由过去对熟番拥有

的平原、盆地开发 ,转向生番居住的山地。由于生番以射猎为生 ,许多部落又有出草猎首习俗 ,

因而经常杀害汉人。据统计 ,自清初到同治末 ,番害案件共发生 71 起 ,其中因汉民进入番界开

垦而被杀死者占近 35 %。⑥ 于是 ,移民开垦山地就设立隘寮 ,私自雇请隘丁把守 ,以防止土著

居民的袭击。同治《淡水厅志·建置志》记载 :“淡地内山 ,处处迫近生番 ,昔以土牛红线为界。

今则生齿日繁、土地日辟 ,耕民或 土牛十里至数十里不等 ,红线已无踪迹 ;非设隘以守 ,则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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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不免滋扰。”隘最先是由移民私自修建的防番设施 ,其功能主要是防止番害。这种由民间自

发设立的保护措施 ,后逐渐得到官府的认同 ,所以 ,隘有官隘、民隘之分。连横认为 ,官隘始于

康熙六十一年 (1722) ,实施者为时任福建巡抚杨景素。① 但杨景素出任台湾地方官员的时间

最早在乾隆二十三年 (1758) ,乾隆五十二年 (1787) 上谕军机大臣就涉及此问题 :“台湾疆土既

开 ,民安耕凿 ,处处皆成膏腴之地。自杨景素议立界限之后 ,界外良田美产转畀生番 ,而生番以

射生为业、不事耕种 ,势必内地民人仍往偷垦 ,日久徒滋事端。”② 乾隆所言可能是指官隘自杨

开始。隘的建立几乎都始于乾隆年间 ,凤山县的 口溪隘、加腊埔隘、双溪口隘、杜君英隘、新

东老埤隘、万巾庄隘、吧阳毛狮狮隘、粪箕湖隘、坊寮浦姜林隘等官隘均建于乾隆年间。③ 由于

民间私垦的活跃 ,所以民隘数量多于官隘。据同治《淡水厅志·建置志》载 ,该县民隘 24、官隘

5。隘的经费主要来源于隘附近荒林的开发 ,开发的主力军是隘丁 ,带有军屯的性质。嘉道以

来 ,隘的修建逐渐转向内山地带 ,内山因生番活动频繁 ,直接威胁移民的生产和生命安全 ,乾隆

曾在上谕中指出 :“内山系生番巢穴 ,向闻遇有内地民人到彼 ,即行杀害”。④ 嘉庆以后 ,汉人移

民向内山垦殖进一步加快 ,遭到生番杀害的可能性剧增 ,隘的设置也随之增加。噶玛兰地区真

正大开发在嘉庆十五年 (1810) 以后。这之前 ,政府对噶玛兰一直实行“封界”,恐开垦引起番

衅。官方准许开发的前提就是设隘 ,“自设官后 ,沿山次第设隘 ,以壮丁守之 ; (嘉庆) 二十一二

年间 ,犹有生番逸出杀人 ,今则防堵益密 ,林木伐平 ,沿山皆成隘田 ,而居民安堵矣。⋯⋯以上

隘地十九所 ,北自梗枋 ,南至施八坑 ,不过弃界外数百甲之地 ,免其升科”。⑤

隘也随着移民拓殖空间的变化及番人汉化的进展而变化 ,史载 :“南路之旷土早已垦耕无

余 ,北路则官隘有废 ,民隘有增。缘生齿日繁 ,土地日辟 ,游民之潜垦界外 ,有深入数十里、百里

者 ,非设隘以守 ,则野番不免滋扰。”晚清以后 ,官府对生番已由过去的消极封禁向积极抚番发

展 ,隘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,光绪时“凤、嘉、彰三邑旧设各隘 ,半已不知其处”。⑥

总而言之 ,汉人与台湾土著居民的真正交流接触 ,大约开始于明代中后期 ,全面正式接触

应在清代 ,而这种接触是以汉人的攫取土地等为先决条件。面对清代源源不断的移民浪潮 ,台

湾土著居民进行了本能的反抗 ,但最终却在汉移民的占夺和先进农耕文明的示范下 ,熟番逐渐

汉化 ,生番则退居深山 ,继续保留土著居民原有的社会特色。这表明不同民族间长期的交流会

密切其感性与理性认识 ,而先进的文化与耕作技术对相对落后的民族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,清代

汉族移民在台湾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即是证明。

〔本文责任编辑 　孙宏年〕

—811—

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　2005 年第 3 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 同治《东瀛识略》卷 4《营制·屯隘》。

道光《东槎纪略》卷 3《沿边各隘》。

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1273 ,乾隆五十二年正月。

参见道光《重纂福建通志》卷 85《关隘·凤山县》。

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1281 ,乾隆五十二年五月。

其实 ,杨并没有出任过福建巡抚 ,只是从乾隆二十三年起担任过分巡台湾道员之职。邓孔昭对此也

有辨析。参见邓著《台湾通史辨误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,第 149 页。连横说法的依据可能是乾隆时范

咸《重修台湾府志》卷 16《风俗·番社通考》所载的“康熙六十一年 ,官斯土者议 :凡逼近生番处所 ,相去数十里

或十余里 ,竖石以限之 ,越入者有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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